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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
⒛
年
度
营
业
收
入
扣
除
情
况
表

上
年
度
(元
〉

11
,3
17
,8
53
,3
00
.

10
,2
15
,1
45
,0
38
.

21
4,
68
6,
44
4。

20
2,
74
2,
91
2。

营
业
收
入
扣
除
项
目
合
计
金
额
占

一
、
与
主
菅
业
务
无
关
的
业
务
收
入

1.
正
常
经
营
之
外
的
其
他
业
务
收
入
。
如
出
租
固
定
资
产
、
无
形
资
产
、
包
装
物
,销
售
材
料
,用
材
料
进
行
非
货
币

资
产
交
换
,经
营
受
托
管
理
业
务
等
实
现
的
收
入
,以
及
虽
计
入
主
营
业
务
收
入
,但
属
于
上
市
公
司
正
常
经
营
之
外

'氵

\、
。

21
3,
65
6,
34
3.
租
赁
收
入
、
商
品
销

售
收
入
及
其
他

不
具
备
资
质
的
类
金
融
业
务
收
入
,如
拆
出
资
金
利
息
收
入
;本
会
计
年
度
以
及
上
一
会
计
年
度
新
增
的
类
金
融
业

∶ 产
生
的
收
入
,如
担
保
、
商
业
保
理
、
小
额
贷
款
、
融
资
租
赁
、
典
当
等
业
务
形
成
的
收
入
,为
销
售
主
营
产
品
而
开

1,
80
6,
48
5.
81
利
息
、
手
续
费
以
及
佣
金
收
入

本
会
计
年
度
以
及
上
一
会
计
年
度
新
增
贸
易
业
务
所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与
上
市
公
司
现
有
正
常
经
营
业
务
无
关
的
关
联
交
易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同
一
控
制
下
企
业
合
并
的
子
公
司
期
初
至
合
并
日
的
收
入
。

未
形
成
或
难
以
形
成
稳
定
业
务
模
式
的
业
务
所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与
主
苜
业
务
无
关
的
业
务
收
入
小
计

21
4,
68
6,
44
4.

20
2,
74
2,
91
2.

二
、
不
具
备
商
业
实
质
的
收
入

1.
未
显
著
改
变
企
业
未
来
现
金
流
量
的
风
险
、
时
间
分
布
或
金
额
的
交
易
或
事
项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不
具
有
真
实
业
务
的
交
易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如
以
自
我
交
易
的
方
式
实
现
的
虚
假
收
入
,利
用
互
联
网

3 
交
易
价
格
显
失
公
允
的
业
务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4.
本
会
计
年
度
以
显
失
公
允
的
对
价
或
非
交
易
方
式
取
得
的
企
业
合
并
的
子
公
司
或
业
务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审
计
意
见
中
非
标
准
审
计
意
见
涉
及
的
收
入
。

其
他
不
具
有
商
业
合
理
性
的
交
易
或
事
项
产
生
的
收
入
。

不
具
备
商
业
实
质
的
收
入
小
计

三
、
与
主
苜
业
务
无
关
或
不
具
备
商
业
实
质
的
其
他
收
入

入
扣
除
后
金
额

11
,1
03
,1
66
,8
56
.

主
管
会
计
工
作
负
责
人
:

法
定
代
表
人
:

曾












